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435號

原      告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訴訟代理人  廖啓邦  

被      告  陳鴻麟  

            陳鴻章  

訴訟代理人  陳麗玲  

上列當事人間代位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

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繼承人陳添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按如附表二所示比例

分割為被告與原告之債務人陳鴻文分別共有。

訴訟費用由被告各負擔三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

意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

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

第1項第1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

准予代位分割被告陳鴻麟、陳鴻章（下與陳鴻麟合稱被

告）、陳鴻文公同共有之臺北市○○區○○段000地號土

地、同段21482建號建物，依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見本院

卷第12頁），嗣撤回對陳鴻文之起訴，終變更聲明為：訴外

人即被繼承人陳添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

產），應按如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被告與原告之債

務人陳鴻文分別共有（見本院卷第276、289頁）。被告就此

未異議而為言詞辯論（見本院卷第289、290頁），視為同意

原告所為變更，核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一、原告主張：陳鴻文積欠伊新臺幣（下同）22萬6,969元及相

關利息（下稱系爭債權）尚未清償。系爭遺產原為陳添所

有，其於民國107年3月5日死亡，其繼承人之一即訴外人劉

麗嬌於同年月13日死亡，系爭遺產現由被告與陳鴻文依附表

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共同繼承。惟陳鴻文之資力不足以清償

系爭債權，且怠於行使分割系爭遺產之權利，伊為保全系爭

債權，自得代位陳鴻文請求被告分割系爭遺產，爰依民法第

242條、第116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

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

㈠、陳鴻麟辯以：陳鴻文前已將對陳添之繼承權轉讓予伊，陳鴻

文對陳添之遺產並無任何權利，原告不得代位陳鴻文請求分

割系爭遺產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陳鴻章則以：對於原告之請求沒有意見等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

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

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

別有明定。又按民法第242條所定代位權之行使，須債權人

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

償之虞時，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

金錢之債，代位權之行使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

為要件（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57號判決意旨參

照）。經查：

　⒈原告主張其對陳鴻文有系爭債權未獲清償，陳添於107年3月

5日死亡，其繼承人之一劉麗嬌於同年月13日死亡，系爭遺

產現由被告與陳鴻文依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共同繼承，

迄今仍維持公同共有關係等情，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債權憑

證、劉麗嬌及陳添之繼承系統表、陳鴻文、被告、陳添及劉

麗嬌之戶籍謄本、劉麗嬌及陳添之遺產稅繳清證明書、附表

一編號1、2所示房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稽（見本院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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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至17、38至48、58至63、64至68、192、284至287頁），

堪信為真實。

　⒉至陳鴻麟辯稱陳鴻文前已將陳添之繼承權轉讓予伊，陳鴻文

對陳添之遺產已無任何權利云云，固據提出繼承權權利讓渡

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為憑（見本院卷第222頁）。惟

按繼承權之拋棄，係指繼承開始後，否認繼承效力之意思表

示而言，若繼承開始前預為繼承權之拋棄，則不能認為有效

（最高法院22年上字第2652號裁判意旨參照）。要之，繼承

人對遺產之權利始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在此之前，繼承人尚

無權處分猶生存之被繼承人財產，應屬當然之法理。查系爭

同意書乃陳鴻文在陳添於107年3月5日死亡前之105年12月5

日簽署，為陳鴻麟所自承（見本院卷第269、270頁），並有

系爭同意書可參（見本院卷第222頁），揆諸前開說明，陳

鴻文在繼承開始前預為陳添繼承權之轉讓，自不能認為有

效。是陳鴻文對系爭遺產仍有繼承權存在，陳鴻麟前開所

辯，洵非可採。

　⒊而陳鴻文名下除系爭遺產，及另與被告共同繼承其母劉麗嬌

之遺產（迄今尚未分割，仍維持公同共有關係）外，並無其

他財產或收入足以清償其積欠原告之系爭債權乙節，有陳鴻

文112年度財產所得明細表、劉麗嬌之遺產稅繳清證明書足

考（見限制閱覽卷宗），堪認陳鴻文之資力不足以清償其所

積欠原告之債務，而陳鴻文繼承系爭遺產後，迄今仍未協議

分割，顯見陳鴻文確怠於行使其請求分割遺產之權利，致系

爭債權未能受完全清償。

　⒋綜上，陳鴻文之資力不足以清償其所積欠原告之債務，並怠

於行使分割系爭遺產之權利，且系爭遺產未見有何依法律規

定或依契約訂定不得分割之情形，則原告主張為保全系爭債

權，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陳鴻文訴請裁判分割系爭遺

產，即屬有據。

㈡、按共有物分割方法，法院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

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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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之拘束（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100號判決意旨參

照）。又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之

規定，準用分別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即以原物分配或變賣分割

為之；而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

質上亦屬於分割遺產方法之一（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74

8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附表一編號2所示建物位在4

層樓公寓中之2樓，總面積為94.13平方公尺、附屬建物（陽

臺）面積為14.25平方公尺，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則為該建

物所坐落之基地，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稽（見本院卷第28

4至287頁），若採原物分割，每人分得可運用之房屋、土地

面積甚小，無從發揮不動產之效用，並增加管理使用上之困

擾，亦嚴重減損不動產之經濟效用及價值；且原告代位陳鴻

文提起本件訴訟之目的，應僅為求得就陳鴻文分得之遺產取

償，若採變價分割之方式，將致被告有喪失共有權之虞，亦

非妥適。又如附表一編號3至12所示之存款、股票、基金，

因其性質非不可分且易於處分，由各繼承人於公同共有關係

消滅後，再依實際所需加以管理、使用、收益或處分，較為

允妥。另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均表示沒有意見

（見本院卷第290、291頁）。是本院斟酌系爭遺產之性質、

經濟效用、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全體利益、公同共有人之

意願等一切情形，認系爭遺產之分割方法應按如附表二所示

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被告與陳鴻文分別共有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規定，代位陳鴻

文請求分割系爭遺產，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而本院認應將

系爭遺產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被告與陳鴻文分別

共有較為適當。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

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

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

文。而各繼承人均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且裁判分割遺產乃

形成訴訟，法院決定遺產分割之方法時，應斟酌何種分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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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全體繼承人之利益，

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受原告聲明之拘束，亦不因何造

起訴而有不同。又代位分割遺產之訴，係由原告以自己名義

主張代位權，以保全債權為目的而行使債務人之遺產分割請

求權，原告與被告之間實屬互蒙其利。是以，原告代位陳鴻

文提起本件訴訟雖有理由，惟本院認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

應由被告依如附表二編號1、2所示應繼分比例負擔，餘由原

告負擔，較屬公允，爰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2項所

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

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筠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芝箖

附表一：被繼承人陳添之遺產

編號 財產

種類

財產名稱 權利範圍/金額/股數/基金單位

（未標明幣別者，均為新臺幣）

1 土地 臺北市○○區○○段0○段000

地號

4分之1

2 房屋 臺北市○○區○○段0○段0000

0○號（門牌號碼臺北市○○區

○○街00000號2樓）

1分之1

3 存款 陽信商業銀行大屯分行－活期

儲蓄存款（帳號0000-000000

號）

5萬5,6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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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陳鴻文與被告之應繼分比例

 

4 存款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師

大郵局－存簿儲金（帳號00000

00-0000000號

17萬2,989元

5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北投分行－一本

萬利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號）

1,345元

6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北投分行－外匯

存款（帳號000000000000號）

487元

7 投資 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 8,678股

8 投資 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517股

9 投資 台南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6,000股

10 投資 中國力霸股份有限公司 2,073股

11 投資 霸菱全球資源基金－美元配息 193.54單位

12 投資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14股

備註：編號3至12所示之存款金額、股票股數、基金單位均係以陳添於107年3月

2日死亡時為基準。

編號 姓名 應繼分比例 備註

1 陳鴻麟 3分之1 被告

2 陳鴻章 3分之1 被告

3 陳鴻文 3分之1 原告之債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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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435號
原      告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訴訟代理人  廖啓邦  
被      告  陳鴻麟  
            陳鴻章  
訴訟代理人  陳麗玲  
上列當事人間代位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繼承人陳添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按如附表二所示比例分割為被告與原告之債務人陳鴻文分別共有。
訴訟費用由被告各負擔三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准予代位分割被告陳鴻麟、陳鴻章（下與陳鴻麟合稱被告）、陳鴻文公同共有之臺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同段21482建號建物，依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見本院卷第12頁），嗣撤回對陳鴻文之起訴，終變更聲明為：訴外人即被繼承人陳添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應按如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被告與原告之債務人陳鴻文分別共有（見本院卷第276、289頁）。被告就此未異議而為言詞辯論（見本院卷第289、290頁），視為同意原告所為變更，核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陳鴻文積欠伊新臺幣（下同）22萬6,969元及相關利息（下稱系爭債權）尚未清償。系爭遺產原為陳添所有，其於民國107年3月5日死亡，其繼承人之一即訴外人劉麗嬌於同年月13日死亡，系爭遺產現由被告與陳鴻文依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共同繼承。惟陳鴻文之資力不足以清償系爭債權，且怠於行使分割系爭遺產之權利，伊為保全系爭債權，自得代位陳鴻文請求被告分割系爭遺產，爰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
㈠、陳鴻麟辯以：陳鴻文前已將對陳添之繼承權轉讓予伊，陳鴻文對陳添之遺產並無任何權利，原告不得代位陳鴻文請求分割系爭遺產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陳鴻章則以：對於原告之請求沒有意見等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有明定。又按民法第242條所定代位權之行使，須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時，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代位權之行使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5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原告主張其對陳鴻文有系爭債權未獲清償，陳添於107年3月5日死亡，其繼承人之一劉麗嬌於同年月13日死亡，系爭遺產現由被告與陳鴻文依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共同繼承，迄今仍維持公同共有關係等情，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債權憑證、劉麗嬌及陳添之繼承系統表、陳鴻文、被告、陳添及劉麗嬌之戶籍謄本、劉麗嬌及陳添之遺產稅繳清證明書、附表一編號1、2所示房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稽（見本院卷第14至17、38至48、58至63、64至68、192、284至287頁），堪信為真實。
　⒉至陳鴻麟辯稱陳鴻文前已將陳添之繼承權轉讓予伊，陳鴻文對陳添之遺產已無任何權利云云，固據提出繼承權權利讓渡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為憑（見本院卷第222頁）。惟按繼承權之拋棄，係指繼承開始後，否認繼承效力之意思表示而言，若繼承開始前預為繼承權之拋棄，則不能認為有效（最高法院22年上字第2652號裁判意旨參照）。要之，繼承人對遺產之權利始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在此之前，繼承人尚無權處分猶生存之被繼承人財產，應屬當然之法理。查系爭同意書乃陳鴻文在陳添於107年3月5日死亡前之105年12月5日簽署，為陳鴻麟所自承（見本院卷第269、270頁），並有系爭同意書可參（見本院卷第222頁），揆諸前開說明，陳鴻文在繼承開始前預為陳添繼承權之轉讓，自不能認為有效。是陳鴻文對系爭遺產仍有繼承權存在，陳鴻麟前開所辯，洵非可採。
　⒊而陳鴻文名下除系爭遺產，及另與被告共同繼承其母劉麗嬌之遺產（迄今尚未分割，仍維持公同共有關係）外，並無其他財產或收入足以清償其積欠原告之系爭債權乙節，有陳鴻文112年度財產所得明細表、劉麗嬌之遺產稅繳清證明書足考（見限制閱覽卷宗），堪認陳鴻文之資力不足以清償其所積欠原告之債務，而陳鴻文繼承系爭遺產後，迄今仍未協議分割，顯見陳鴻文確怠於行使其請求分割遺產之權利，致系爭債權未能受完全清償。
　⒋綜上，陳鴻文之資力不足以清償其所積欠原告之債務，並怠於行使分割系爭遺產之權利，且系爭遺產未見有何依法律規定或依契約訂定不得分割之情形，則原告主張為保全系爭債權，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陳鴻文訴請裁判分割系爭遺產，即屬有據。
㈡、按共有物分割方法，法院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10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之規定，準用分別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即以原物分配或變賣分割為之；而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亦屬於分割遺產方法之一（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748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附表一編號2所示建物位在4層樓公寓中之2樓，總面積為94.13平方公尺、附屬建物（陽臺）面積為14.25平方公尺，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則為該建物所坐落之基地，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稽（見本院卷第284至287頁），若採原物分割，每人分得可運用之房屋、土地面積甚小，無從發揮不動產之效用，並增加管理使用上之困擾，亦嚴重減損不動產之經濟效用及價值；且原告代位陳鴻文提起本件訴訟之目的，應僅為求得就陳鴻文分得之遺產取償，若採變價分割之方式，將致被告有喪失共有權之虞，亦非妥適。又如附表一編號3至12所示之存款、股票、基金，因其性質非不可分且易於處分，由各繼承人於公同共有關係消滅後，再依實際所需加以管理、使用、收益或處分，較為允妥。另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均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290、291頁）。是本院斟酌系爭遺產之性質、經濟效用、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全體利益、公同共有人之意願等一切情形，認系爭遺產之分割方法應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被告與陳鴻文分別共有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規定，代位陳鴻文請求分割系爭遺產，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而本院認應將系爭遺產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被告與陳鴻文分別共有較為適當。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而各繼承人均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且裁判分割遺產乃形成訴訟，法院決定遺產分割之方法時，應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全體繼承人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受原告聲明之拘束，亦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又代位分割遺產之訴，係由原告以自己名義主張代位權，以保全債權為目的而行使債務人之遺產分割請求權，原告與被告之間實屬互蒙其利。是以，原告代位陳鴻文提起本件訴訟雖有理由，惟本院認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應由被告依如附表二編號1、2所示應繼分比例負擔，餘由原告負擔，較屬公允，爰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筠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芝箖
附表一：被繼承人陳添之遺產
		編號

		財產種類

		財產名稱

		權利範圍/金額/股數/基金單位
（未標明幣別者，均為新臺幣）

		




		1

		土地

		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

		4分之1

		




		2

		房屋

		臺北市○○區○○段0○段00000○號（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000號2樓）

		1分之1

		




		3

		存款

		陽信商業銀行大屯分行－活期儲蓄存款（帳號0000-000000號）

		5萬5,616元

		




		4

		存款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師大郵局－存簿儲金（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7萬2,989元

		




		5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北投分行－一本萬利存款（帳號000000000000號）

		1,345元

		




		6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北投分行－外匯存款（帳號000000000000號）

		487元

		




		7

		投資

		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

		8,678股

		




		8

		投資

		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517股

		




		9

		投資

		台南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6,000股

		




		10

		投資

		中國力霸股份有限公司

		2,073股

		




		11

		投資

		霸菱全球資源基金－美元配息

		193.54單位

		




		12

		投資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14股

		




		備註：編號3至12所示之存款金額、股票股數、基金單位均係以陳添於107年3月2日死亡時為基準。

		


		


		


		








附表二：陳鴻文與被告之應繼分比例
		編號

		姓名

		應繼分比例

		備註



		1

		陳鴻麟

		3分之1

		被告



		2

		陳鴻章

		3分之1

		被告



		3

		陳鴻文

		3分之1

		原告之債務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435號
原      告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訴訟代理人  廖啓邦  
被      告  陳鴻麟  
            陳鴻章  
訴訟代理人  陳麗玲  
上列當事人間代位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
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繼承人陳添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按如附表二所示比例
分割為被告與原告之債務人陳鴻文分別共有。
訴訟費用由被告各負擔三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
    意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
    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
    第1項第1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
    准予代位分割被告陳鴻麟、陳鴻章（下與陳鴻麟合稱被告）
    、陳鴻文公同共有之臺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同段214
    82建號建物，依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見本院卷第12頁），
    嗣撤回對陳鴻文之起訴，終變更聲明為：訴外人即被繼承人
    陳添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應按如附
    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被告與原告之債務人陳鴻文分別
    共有（見本院卷第276、289頁）。被告就此未異議而為言詞
    辯論（見本院卷第289、290頁），視為同意原告所為變更，
    核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陳鴻文積欠伊新臺幣（下同）22萬6,969元及相
    關利息（下稱系爭債權）尚未清償。系爭遺產原為陳添所有
    ，其於民國107年3月5日死亡，其繼承人之一即訴外人劉麗
    嬌於同年月13日死亡，系爭遺產現由被告與陳鴻文依附表二
    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共同繼承。惟陳鴻文之資力不足以清償系
    爭債權，且怠於行使分割系爭遺產之權利，伊為保全系爭債
    權，自得代位陳鴻文請求被告分割系爭遺產，爰依民法第24
    2條、第116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
    第1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
㈠、陳鴻麟辯以：陳鴻文前已將對陳添之繼承權轉讓予伊，陳鴻
    文對陳添之遺產並無任何權利，原告不得代位陳鴻文請求分
    割系爭遺產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陳鴻章則以：對於原告之請求沒有意見等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
    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
    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
    別有明定。又按民法第242條所定代位權之行使，須債權人
    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
    償之虞時，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
    金錢之債，代位權之行使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
    為要件（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57號判決意旨參照）
    。經查：
　⒈原告主張其對陳鴻文有系爭債權未獲清償，陳添於107年3月5
    日死亡，其繼承人之一劉麗嬌於同年月13日死亡，系爭遺產
    現由被告與陳鴻文依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共同繼承，迄
    今仍維持公同共有關係等情，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債權憑證
    、劉麗嬌及陳添之繼承系統表、陳鴻文、被告、陳添及劉麗
    嬌之戶籍謄本、劉麗嬌及陳添之遺產稅繳清證明書、附表一
    編號1、2所示房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稽（見本院卷第14
    至17、38至48、58至63、64至68、192、284至287頁），堪
    信為真實。
　⒉至陳鴻麟辯稱陳鴻文前已將陳添之繼承權轉讓予伊，陳鴻文
    對陳添之遺產已無任何權利云云，固據提出繼承權權利讓渡
    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為憑（見本院卷第222頁）。惟
    按繼承權之拋棄，係指繼承開始後，否認繼承效力之意思表
    示而言，若繼承開始前預為繼承權之拋棄，則不能認為有效
    （最高法院22年上字第2652號裁判意旨參照）。要之，繼承
    人對遺產之權利始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在此之前，繼承人尚
    無權處分猶生存之被繼承人財產，應屬當然之法理。查系爭
    同意書乃陳鴻文在陳添於107年3月5日死亡前之105年12月5
    日簽署，為陳鴻麟所自承（見本院卷第269、270頁），並有
    系爭同意書可參（見本院卷第222頁），揆諸前開說明，陳
    鴻文在繼承開始前預為陳添繼承權之轉讓，自不能認為有效
    。是陳鴻文對系爭遺產仍有繼承權存在，陳鴻麟前開所辯，
    洵非可採。
　⒊而陳鴻文名下除系爭遺產，及另與被告共同繼承其母劉麗嬌
    之遺產（迄今尚未分割，仍維持公同共有關係）外，並無其
    他財產或收入足以清償其積欠原告之系爭債權乙節，有陳鴻
    文112年度財產所得明細表、劉麗嬌之遺產稅繳清證明書足
    考（見限制閱覽卷宗），堪認陳鴻文之資力不足以清償其所
    積欠原告之債務，而陳鴻文繼承系爭遺產後，迄今仍未協議
    分割，顯見陳鴻文確怠於行使其請求分割遺產之權利，致系
    爭債權未能受完全清償。
　⒋綜上，陳鴻文之資力不足以清償其所積欠原告之債務，並怠
    於行使分割系爭遺產之權利，且系爭遺產未見有何依法律規
    定或依契約訂定不得分割之情形，則原告主張為保全系爭債
    權，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陳鴻文訴請裁判分割系爭遺
    產，即屬有據。
㈡、按共有物分割方法，法院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
    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
    主張之拘束（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100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之規
    定，準用分別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即以原物分配或變賣分割為
    之；而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
    上亦屬於分割遺產方法之一（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748
    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附表一編號2所示建物位在4層
    樓公寓中之2樓，總面積為94.13平方公尺、附屬建物（陽臺
    ）面積為14.25平方公尺，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則為該建物
    所坐落之基地，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稽（見本院卷第284
    至287頁），若採原物分割，每人分得可運用之房屋、土地
    面積甚小，無從發揮不動產之效用，並增加管理使用上之困
    擾，亦嚴重減損不動產之經濟效用及價值；且原告代位陳鴻
    文提起本件訴訟之目的，應僅為求得就陳鴻文分得之遺產取
    償，若採變價分割之方式，將致被告有喪失共有權之虞，亦
    非妥適。又如附表一編號3至12所示之存款、股票、基金，
    因其性質非不可分且易於處分，由各繼承人於公同共有關係
    消滅後，再依實際所需加以管理、使用、收益或處分，較為
    允妥。另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均表示沒有意見（
    見本院卷第290、291頁）。是本院斟酌系爭遺產之性質、經
    濟效用、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全體利益、公同共有人之意
    願等一切情形，認系爭遺產之分割方法應按如附表二所示之
    應繼分比例分割為被告與陳鴻文分別共有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規定，代位陳鴻
    文請求分割系爭遺產，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而本院認應將
    系爭遺產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被告與陳鴻文分別
    共有較為適當。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
    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
    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
    。而各繼承人均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且裁判分割遺產乃形
    成訴訟，法院決定遺產分割之方法時，應斟酌何種分割方法
    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全體繼承人之利益，以
    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受原告聲明之拘束，亦不因何造起
    訴而有不同。又代位分割遺產之訴，係由原告以自己名義主
    張代位權，以保全債權為目的而行使債務人之遺產分割請求
    權，原告與被告之間實屬互蒙其利。是以，原告代位陳鴻文
    提起本件訴訟雖有理由，惟本院認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應
    由被告依如附表二編號1、2所示應繼分比例負擔，餘由原告
    負擔，較屬公允，爰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2項所示
    。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筠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芝箖
附表一：被繼承人陳添之遺產
編號 財產種類 財產名稱 權利範圍/金額/股數/基金單位 （未標明幣別者，均為新臺幣）  1 土地 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 4分之1  2 房屋 臺北市○○區○○段0○段00000○號（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000號2樓） 1分之1  3 存款 陽信商業銀行大屯分行－活期儲蓄存款（帳號0000-000000號） 5萬5,616元  4 存款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師大郵局－存簿儲金（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7萬2,989元  5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北投分行－一本萬利存款（帳號000000000000號） 1,345元  6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北投分行－外匯存款（帳號000000000000號） 487元  7 投資 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 8,678股  8 投資 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517股  9 投資 台南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6,000股  10 投資 中國力霸股份有限公司 2,073股  11 投資 霸菱全球資源基金－美元配息 193.54單位  12 投資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14股  備註：編號3至12所示之存款金額、股票股數、基金單位均係以陳添於107年3月2日死亡時為基準。     
附表二：陳鴻文與被告之應繼分比例
編號 姓名 應繼分比例 備註 1 陳鴻麟 3分之1 被告 2 陳鴻章 3分之1 被告 3 陳鴻文 3分之1 原告之債務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435號
原      告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訴訟代理人  廖啓邦  
被      告  陳鴻麟  
            陳鴻章  
訴訟代理人  陳麗玲  
上列當事人間代位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繼承人陳添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按如附表二所示比例分割為被告與原告之債務人陳鴻文分別共有。
訴訟費用由被告各負擔三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准予代位分割被告陳鴻麟、陳鴻章（下與陳鴻麟合稱被告）、陳鴻文公同共有之臺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同段21482建號建物，依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見本院卷第12頁），嗣撤回對陳鴻文之起訴，終變更聲明為：訴外人即被繼承人陳添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應按如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被告與原告之債務人陳鴻文分別共有（見本院卷第276、289頁）。被告就此未異議而為言詞辯論（見本院卷第289、290頁），視為同意原告所為變更，核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陳鴻文積欠伊新臺幣（下同）22萬6,969元及相關利息（下稱系爭債權）尚未清償。系爭遺產原為陳添所有，其於民國107年3月5日死亡，其繼承人之一即訴外人劉麗嬌於同年月13日死亡，系爭遺產現由被告與陳鴻文依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共同繼承。惟陳鴻文之資力不足以清償系爭債權，且怠於行使分割系爭遺產之權利，伊為保全系爭債權，自得代位陳鴻文請求被告分割系爭遺產，爰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
㈠、陳鴻麟辯以：陳鴻文前已將對陳添之繼承權轉讓予伊，陳鴻文對陳添之遺產並無任何權利，原告不得代位陳鴻文請求分割系爭遺產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陳鴻章則以：對於原告之請求沒有意見等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有明定。又按民法第242條所定代位權之行使，須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時，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代位權之行使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5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原告主張其對陳鴻文有系爭債權未獲清償，陳添於107年3月5日死亡，其繼承人之一劉麗嬌於同年月13日死亡，系爭遺產現由被告與陳鴻文依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共同繼承，迄今仍維持公同共有關係等情，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債權憑證、劉麗嬌及陳添之繼承系統表、陳鴻文、被告、陳添及劉麗嬌之戶籍謄本、劉麗嬌及陳添之遺產稅繳清證明書、附表一編號1、2所示房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稽（見本院卷第14至17、38至48、58至63、64至68、192、284至287頁），堪信為真實。
　⒉至陳鴻麟辯稱陳鴻文前已將陳添之繼承權轉讓予伊，陳鴻文對陳添之遺產已無任何權利云云，固據提出繼承權權利讓渡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為憑（見本院卷第222頁）。惟按繼承權之拋棄，係指繼承開始後，否認繼承效力之意思表示而言，若繼承開始前預為繼承權之拋棄，則不能認為有效（最高法院22年上字第2652號裁判意旨參照）。要之，繼承人對遺產之權利始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在此之前，繼承人尚無權處分猶生存之被繼承人財產，應屬當然之法理。查系爭同意書乃陳鴻文在陳添於107年3月5日死亡前之105年12月5日簽署，為陳鴻麟所自承（見本院卷第269、270頁），並有系爭同意書可參（見本院卷第222頁），揆諸前開說明，陳鴻文在繼承開始前預為陳添繼承權之轉讓，自不能認為有效。是陳鴻文對系爭遺產仍有繼承權存在，陳鴻麟前開所辯，洵非可採。
　⒊而陳鴻文名下除系爭遺產，及另與被告共同繼承其母劉麗嬌之遺產（迄今尚未分割，仍維持公同共有關係）外，並無其他財產或收入足以清償其積欠原告之系爭債權乙節，有陳鴻文112年度財產所得明細表、劉麗嬌之遺產稅繳清證明書足考（見限制閱覽卷宗），堪認陳鴻文之資力不足以清償其所積欠原告之債務，而陳鴻文繼承系爭遺產後，迄今仍未協議分割，顯見陳鴻文確怠於行使其請求分割遺產之權利，致系爭債權未能受完全清償。
　⒋綜上，陳鴻文之資力不足以清償其所積欠原告之債務，並怠於行使分割系爭遺產之權利，且系爭遺產未見有何依法律規定或依契約訂定不得分割之情形，則原告主張為保全系爭債權，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陳鴻文訴請裁判分割系爭遺產，即屬有據。
㈡、按共有物分割方法，法院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10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之規定，準用分別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即以原物分配或變賣分割為之；而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亦屬於分割遺產方法之一（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748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附表一編號2所示建物位在4層樓公寓中之2樓，總面積為94.13平方公尺、附屬建物（陽臺）面積為14.25平方公尺，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則為該建物所坐落之基地，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稽（見本院卷第284至287頁），若採原物分割，每人分得可運用之房屋、土地面積甚小，無從發揮不動產之效用，並增加管理使用上之困擾，亦嚴重減損不動產之經濟效用及價值；且原告代位陳鴻文提起本件訴訟之目的，應僅為求得就陳鴻文分得之遺產取償，若採變價分割之方式，將致被告有喪失共有權之虞，亦非妥適。又如附表一編號3至12所示之存款、股票、基金，因其性質非不可分且易於處分，由各繼承人於公同共有關係消滅後，再依實際所需加以管理、使用、收益或處分，較為允妥。另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均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290、291頁）。是本院斟酌系爭遺產之性質、經濟效用、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全體利益、公同共有人之意願等一切情形，認系爭遺產之分割方法應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被告與陳鴻文分別共有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規定，代位陳鴻文請求分割系爭遺產，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而本院認應將系爭遺產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被告與陳鴻文分別共有較為適當。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而各繼承人均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且裁判分割遺產乃形成訴訟，法院決定遺產分割之方法時，應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全體繼承人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受原告聲明之拘束，亦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又代位分割遺產之訴，係由原告以自己名義主張代位權，以保全債權為目的而行使債務人之遺產分割請求權，原告與被告之間實屬互蒙其利。是以，原告代位陳鴻文提起本件訴訟雖有理由，惟本院認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應由被告依如附表二編號1、2所示應繼分比例負擔，餘由原告負擔，較屬公允，爰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筠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芝箖
附表一：被繼承人陳添之遺產
		編號

		財產種類

		財產名稱

		權利範圍/金額/股數/基金單位
（未標明幣別者，均為新臺幣）

		




		1

		土地

		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

		4分之1

		




		2

		房屋

		臺北市○○區○○段0○段00000○號（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000號2樓）

		1分之1

		




		3

		存款

		陽信商業銀行大屯分行－活期儲蓄存款（帳號0000-000000號）

		5萬5,616元

		




		4

		存款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師大郵局－存簿儲金（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7萬2,989元

		




		5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北投分行－一本萬利存款（帳號000000000000號）

		1,345元

		




		6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北投分行－外匯存款（帳號000000000000號）

		487元

		




		7

		投資

		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

		8,678股

		




		8

		投資

		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517股

		




		9

		投資

		台南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6,000股

		




		10

		投資

		中國力霸股份有限公司

		2,073股

		




		11

		投資

		霸菱全球資源基金－美元配息

		193.54單位

		




		12

		投資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14股

		




		備註：編號3至12所示之存款金額、股票股數、基金單位均係以陳添於107年3月2日死亡時為基準。

		


		


		


		








附表二：陳鴻文與被告之應繼分比例
		編號

		姓名

		應繼分比例

		備註



		1

		陳鴻麟

		3分之1

		被告



		2

		陳鴻章

		3分之1

		被告



		3

		陳鴻文

		3分之1

		原告之債務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435號
原      告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訴訟代理人  廖啓邦  
被      告  陳鴻麟  
            陳鴻章  
訴訟代理人  陳麗玲  
上列當事人間代位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繼承人陳添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按如附表二所示比例分割為被告與原告之債務人陳鴻文分別共有。
訴訟費用由被告各負擔三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准予代位分割被告陳鴻麟、陳鴻章（下與陳鴻麟合稱被告）、陳鴻文公同共有之臺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同段21482建號建物，依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見本院卷第12頁），嗣撤回對陳鴻文之起訴，終變更聲明為：訴外人即被繼承人陳添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應按如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被告與原告之債務人陳鴻文分別共有（見本院卷第276、289頁）。被告就此未異議而為言詞辯論（見本院卷第289、290頁），視為同意原告所為變更，核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陳鴻文積欠伊新臺幣（下同）22萬6,969元及相關利息（下稱系爭債權）尚未清償。系爭遺產原為陳添所有，其於民國107年3月5日死亡，其繼承人之一即訴外人劉麗嬌於同年月13日死亡，系爭遺產現由被告與陳鴻文依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共同繼承。惟陳鴻文之資力不足以清償系爭債權，且怠於行使分割系爭遺產之權利，伊為保全系爭債權，自得代位陳鴻文請求被告分割系爭遺產，爰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
㈠、陳鴻麟辯以：陳鴻文前已將對陳添之繼承權轉讓予伊，陳鴻文對陳添之遺產並無任何權利，原告不得代位陳鴻文請求分割系爭遺產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陳鴻章則以：對於原告之請求沒有意見等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有明定。又按民法第242條所定代位權之行使，須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時，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代位權之行使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5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原告主張其對陳鴻文有系爭債權未獲清償，陳添於107年3月5日死亡，其繼承人之一劉麗嬌於同年月13日死亡，系爭遺產現由被告與陳鴻文依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共同繼承，迄今仍維持公同共有關係等情，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債權憑證、劉麗嬌及陳添之繼承系統表、陳鴻文、被告、陳添及劉麗嬌之戶籍謄本、劉麗嬌及陳添之遺產稅繳清證明書、附表一編號1、2所示房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稽（見本院卷第14至17、38至48、58至63、64至68、192、284至287頁），堪信為真實。
　⒉至陳鴻麟辯稱陳鴻文前已將陳添之繼承權轉讓予伊，陳鴻文對陳添之遺產已無任何權利云云，固據提出繼承權權利讓渡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為憑（見本院卷第222頁）。惟按繼承權之拋棄，係指繼承開始後，否認繼承效力之意思表示而言，若繼承開始前預為繼承權之拋棄，則不能認為有效（最高法院22年上字第2652號裁判意旨參照）。要之，繼承人對遺產之權利始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在此之前，繼承人尚無權處分猶生存之被繼承人財產，應屬當然之法理。查系爭同意書乃陳鴻文在陳添於107年3月5日死亡前之105年12月5日簽署，為陳鴻麟所自承（見本院卷第269、270頁），並有系爭同意書可參（見本院卷第222頁），揆諸前開說明，陳鴻文在繼承開始前預為陳添繼承權之轉讓，自不能認為有效。是陳鴻文對系爭遺產仍有繼承權存在，陳鴻麟前開所辯，洵非可採。
　⒊而陳鴻文名下除系爭遺產，及另與被告共同繼承其母劉麗嬌之遺產（迄今尚未分割，仍維持公同共有關係）外，並無其他財產或收入足以清償其積欠原告之系爭債權乙節，有陳鴻文112年度財產所得明細表、劉麗嬌之遺產稅繳清證明書足考（見限制閱覽卷宗），堪認陳鴻文之資力不足以清償其所積欠原告之債務，而陳鴻文繼承系爭遺產後，迄今仍未協議分割，顯見陳鴻文確怠於行使其請求分割遺產之權利，致系爭債權未能受完全清償。
　⒋綜上，陳鴻文之資力不足以清償其所積欠原告之債務，並怠於行使分割系爭遺產之權利，且系爭遺產未見有何依法律規定或依契約訂定不得分割之情形，則原告主張為保全系爭債權，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陳鴻文訴請裁判分割系爭遺產，即屬有據。
㈡、按共有物分割方法，法院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10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之規定，準用分別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即以原物分配或變賣分割為之；而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亦屬於分割遺產方法之一（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748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附表一編號2所示建物位在4層樓公寓中之2樓，總面積為94.13平方公尺、附屬建物（陽臺）面積為14.25平方公尺，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則為該建物所坐落之基地，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稽（見本院卷第284至287頁），若採原物分割，每人分得可運用之房屋、土地面積甚小，無從發揮不動產之效用，並增加管理使用上之困擾，亦嚴重減損不動產之經濟效用及價值；且原告代位陳鴻文提起本件訴訟之目的，應僅為求得就陳鴻文分得之遺產取償，若採變價分割之方式，將致被告有喪失共有權之虞，亦非妥適。又如附表一編號3至12所示之存款、股票、基金，因其性質非不可分且易於處分，由各繼承人於公同共有關係消滅後，再依實際所需加以管理、使用、收益或處分，較為允妥。另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均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290、291頁）。是本院斟酌系爭遺產之性質、經濟效用、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全體利益、公同共有人之意願等一切情形，認系爭遺產之分割方法應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被告與陳鴻文分別共有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規定，代位陳鴻文請求分割系爭遺產，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而本院認應將系爭遺產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被告與陳鴻文分別共有較為適當。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而各繼承人均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且裁判分割遺產乃形成訴訟，法院決定遺產分割之方法時，應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全體繼承人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受原告聲明之拘束，亦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又代位分割遺產之訴，係由原告以自己名義主張代位權，以保全債權為目的而行使債務人之遺產分割請求權，原告與被告之間實屬互蒙其利。是以，原告代位陳鴻文提起本件訴訟雖有理由，惟本院認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應由被告依如附表二編號1、2所示應繼分比例負擔，餘由原告負擔，較屬公允，爰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筠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芝箖
附表一：被繼承人陳添之遺產
編號 財產種類 財產名稱 權利範圍/金額/股數/基金單位 （未標明幣別者，均為新臺幣）  1 土地 臺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 4分之1  2 房屋 臺北市○○區○○段0○段00000○號（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000號2樓） 1分之1  3 存款 陽信商業銀行大屯分行－活期儲蓄存款（帳號0000-000000號） 5萬5,616元  4 存款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師大郵局－存簿儲金（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7萬2,989元  5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北投分行－一本萬利存款（帳號000000000000號） 1,345元  6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北投分行－外匯存款（帳號000000000000號） 487元  7 投資 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 8,678股  8 投資 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517股  9 投資 台南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6,000股  10 投資 中國力霸股份有限公司 2,073股  11 投資 霸菱全球資源基金－美元配息 193.54單位  12 投資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14股  備註：編號3至12所示之存款金額、股票股數、基金單位均係以陳添於107年3月2日死亡時為基準。     
附表二：陳鴻文與被告之應繼分比例
編號 姓名 應繼分比例 備註 1 陳鴻麟 3分之1 被告 2 陳鴻章 3分之1 被告 3 陳鴻文 3分之1 原告之債務人 
 


